附件

东莞市医学人文质量控制中心
工作机构、职责及成员名单

一、工作机构
东莞市医学人文质量控制中心是为开展医学人文质量管理工作而组建的，协助市卫生健康局进行全市医学人文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该中心是委托性质的专家委员会，无独立法人资格，挂靠在东莞市人民医院。挂靠单位负责提供开展工作需要的办公场所、设备、经费和配备必要的人员等，以确保质量控制工作的正常运转。
2、 质量控制中心的主要职责
（1） 在市卫生健康局的领导下，建立全市医学人文质量控制中心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职责，组建质控信息联系网络。
（二）负责全市各医疗机构的医学人文质量控制工作，推动全市医学人文质控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
（三）根据国家、广东省及东莞市有关医学人文质量管理和控制的相关制度、文件，研究制定或修订医学人文质量控制标准细则和考核实施方案，报市卫生健康局审核后发布。
（四）负责质量控制工作的实施，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对医疗机构医学人文管理进行质量评价工作，评估完成后及时将结果和整改意见报市卫生健康局。
（五）对质量控制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进行指导，督促医疗机构落实质控评估整改建议，追踪复查整改落实情况，对质控过程中发现的疑似违法违规情形及时上报市卫生健康局。
（六）负责医学人文质量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和评价，并对质量控制的真实性进行抽查复核。
（七）组织东莞市医学人文管理人员培训，定期召开全市医学人文质控工作交流会、规范标准讨论会及其他专家委员会，商讨医学人文质量持续改进方法，交流质量管理经验。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免费质控培训，培训内容以贯彻落实质控标准要求、分享质控经验、提出改进措施、提高质控水平等为主，可采用视频、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
（八）完成市卫生健康局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每年12月底前向市卫生健康局报送当年度工作总结及下年度工作计划，经审核后按计划开展年度质控工作。
三、成员名单
主  任：袁伟芬（东莞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黄娇平（东莞市人民医院）      
骆庆明（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刘素敏（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杨伟琪（东莞市虎门医院）  
成  员：张子尧（东莞市中医院）       
陈隆福（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李永胜（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范雪金（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张  伟（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钟箫扬（东莞市第九人民医院）  
陈如碧（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  
王建军（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江桂荣（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  
蔡子清（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肖  睿（东莞市南城医院）      
郝兆华（东莞市洪梅医院）      
吴桂英（东莞市道滘医院）      
张建荣（东莞市厚街医院）      
陈  速（东莞市寮步医院） 
罗水光（东莞市黄江医院）                                      
邝日红（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黄召武（东莞市清溪医院）    
张  瑜（东莞市东坑医院）     
徐宝华（东莞东华医院）       
贺  巍（东莞康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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